

附件2
德阳市2026年头雁高中招收拔尖创新类项目班
实施办法

一、招生学校及计划
拔尖创新类项目班由全市七所头雁高中学校（德阳中学、德阳五中、罗江中学、广汉中学、什邡中学、绵竹中学、中江中学）自主申报开设。其中：德阳中学、德阳五中可各申报不超过3种班型，每种班型组建1个教学班，每班不超过50人；其余五所头雁高中学校可各申报不超过2种班型，每种班型组建1个教学班，每班不超过50人。未经批准，任何学校不得擅自设立拔尖创新类项目班招生。
二、招生类型
针对具有学科特长、创新潜质的学生，设置强基计划衔接课程或创新实验课程，具体设置人文实验班、数理实验班、国防英才班3种班型，其中：
人文实验班侧重考察学生人文素养，重点培养具有文学、历史、哲学等传统人文学科特长的学生。
数理实验班侧重培养学生数理素养，重点对接高校“强基计划”和“英才计划”，培养具有数理学科特长的学生。
国防英才班侧重培养学生国防素养，重点探索军事院校与高中学校联合育人模式，培养立志于航空航天和强军报国的学生。
三、录取条件
（一）参加德阳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应届初中毕业生。
（二）综合素质评价结果达到B等及以上。
（三）拔尖创新类项目班，招生学校不得单独组织文化测试，依据中考成绩录取。基本条件为中考成绩达到A2等级及以上，首先按对应学科组合总分排名录取；当分数一致时，优先录取中考总分更高的学生；中考总分一致时，按照项目班对应学科组合中的单科成绩高低依次排序，具体学科组合和单科顺序如下：
人文实验班：语文、数学、历史；
数理实验班：数学、物理、化学；
国防英才班：数学、物理、体育。
    四、录取办法
拔尖创新类项目班实行提前批次录取，每名学生仅限填报1个志愿，被项目班录取的学生，不再参加后续批次录取。项目班录取结束后，招生学校仍有剩余计划的，调剂至后续批次录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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